
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系統 

(WebHR) 

獎懲作業 
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



獎懲作業功能模組 

1.一般獎懲 

2.獎懲統計 

3.請頒服務獎章 

4.工具 



獎懲案件維護作業 列印獎懲令(稿) 送單位主管簽核 

核定→轉獎懲令 核定日期與核定文號 

 1-1.機關發獎懲令 (機關有獎懲案件核令權) 

一般獎懲－獎懲令(建議函)作業流程 

 1-2.機關發派獎懲建議函 (機關無獎懲案件核令權) 

列印獎懲令及 

更新個人基本資料 

獎懲案件維護作業 列印獎懲建議函(稿) 送單位主管簽核 

轉獎懲建議函 報送上層機關 
列印 

獎懲建議函 

輸入發文日期與 

發文文號 



一般獎懲－上層機關處理建議函流程 

 1-3.上層主管機關如何處理所屬機關報送上來的獎懲建議函 

轉令(稿)/併稿 列印獎懲令(稿) 送單位主管簽核 

核定→轉獎懲令 
獎懲令核定 

核定日期與核定文號 
列印獎懲令 

(更新個人基本資料) 

獎懲案件待處理作業 獎懲案件維護作業 



1-1-1.獎懲令(稿)－建立獎懲令文稿資料 

 文稿類別請點選【令(稿)】 
 主旨：預設「核定○○○等  

員獎懲如下：」 
 請輸入相關欄位資料 
 輸入完成後，請按【確認】

按鈕 



1-1-2.獎懲令(稿)－建立人員明細資料 
按【確認】後，畫面上的按鈕顯示如下圖： 
要輸入獎懲令人員，請按【明細】按鈕+新增或批次輸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匯入CSV 

新增人員請按【新增】 

人員資料輸入完成，請按【確認】，儲存資料 



1-1-3.列印獎懲令(稿) 
人員明細資料輸
入完成後，請按
【列印】，即可
產製令(稿) 

 
將產製的
「令(稿)」
呈送主管簽
核 

*提供【轉DI檔】功能 



1-1-4.獎懲令(稿)－核定 

 主管簽核完成後，取得
發文日期與文號 

 在此文稿按「核定」畫
面顯示核定的輸入畫面 

 核定後的文稿即可列印
為「令」，並發文給相
關的人員與機關單位 

回到「獎懲案件維護」作業畫面 

文稿類別變為「令」。核定資料 

也顯示剛才輸入的核定機關、 

日期與文號資料。 

核定後的案件無法再修改資料。 



1-1-5.列印獎懲令或轉DI檔 

 
選擇文稿編
號後，點按
【列印令
(函)】，即
可產製獎懲
令，或產製
【轉DI檔】
於文書製作
系統排版列
印。 



1-1-6.更新個人基本資料檔 
依核定日
期，選取
獎懲案件
，點按【
更新資料
庫】將資
料更新至
表21獎懲
資料表。 

核定結果
為符合才
會更新個
人獎懲資
料檔。 
 



1-2-1.建議函(稿)－建立建議函文稿資料 

 文稿類別請點選【建議函
(稿)】 

 主旨：預設「○○○等員
擬獎懲如下，請  核示」 

 請輸入相關欄位資料 
 輸入完成後，請按【確認】

按鈕 
 其人員明細輸入與建議函

(稿)列印請參考前面【建
立人員明細及列印】的操
作說明 



1-2-21.建議函(稿)－建立人員明細資料 
按【確認】後，畫面上的按鈕顯示如下圖： 
要輸入獎懲令人員，請按【明細】按鈕+新增或批次輸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匯入CSV 

新增人員請按【新增】 

人員資料輸入完成，請按【確認】，儲存資料 



1-2-22.建議函(稿)－選擇人員服務/佔缺機關資料 

進入人員明細資料編修作業畫面 



1-2-3.列印獎懲建議函(稿) 
人員明細資料輸
入完成後，請按
【列印】，即可
產製函(稿) 

 
將產製的
「函(稿)」
呈送主管簽
核 



1-2-4. 建議函 (稿)-轉獎懲建議函 

 主管簽核完成後，取得發文
日期與文號 

 在此文稿按「轉建議函」畫
面顯示轉建議函的輸入畫面 

 轉建議函後的文稿，即可列
印「建議函」，並發文給上
層機關 

 發文給上層機關，並請在本
作業按【報送】，資料就可
以報送給上層機關了 

回到「獎懲案件維護」作業畫面 

文稿類別變為「函」 
發文日期與文號也顯示在畫面上 



1-2-5.獎懲建議函－報送 

 上層機關預設為獎懲機
關的上一層主管機關，
可以選擇其他機關報送。 



1-3-1.主管機關如何處理所屬機關報送的建議函 

1.進入WebHR首頁的待辦事項會有一筆獎懲案件報送通知 
 
 
 
 
 

2.功能選單：獎懲案件待處理案件，可以查出獎懲待辦案件 
 
 
 
 
 
 
3.滑鼠點選該筆資料後，即可進入該案件的維護作業 
4.若主管機關退回所屬機關建議函時，亦可在首頁的待辦事

項或獎懲案件待處理作業看得到 



1-3-2.主管機關如何將所屬機關報送的建議函轉令(稿) 

 在此文稿按「轉令(稿)」
會先有確認動作，按是，
即可執行，並顯示轉令(稿)
成功的訊息 

 轉令(稿)後的文稿，承辦
可再調整文稿內容，調整
完成後，即可列印「令
(稿)」，並呈送到主管簽
核 

 轉令(稿)的後續作業請參
考「獎懲令(稿)核定」 

回到「獎懲案件維護」作業畫面 

文稿類別變為「令(稿)」 



1-3-3.主管機關如何將所屬機關報送的建議函退回 

 主管機關若審核有問題
時，請於本作業按【退
回】按鈕 

 
 
 輸入退回原因並按【退

回】鈕，該筆建議函案
件退回到原來報送建議
函的機關 
 

 原機關可於待辦訊息或
待處理案件看到此退回
的案件 作業狀態變為「退回」 



 新增文稿時，若獎懲案件的人員該機關無核令權時，文稿類

別請點選【函(稿)】；若獎懲案件的人員該機關有核令權時，

文稿類別請點選【令(稿)】。 

 文稿編號具唯一性且可以自訂。 

 可利用片語功能，方便承辦人快速輸入資料。 

 獎懲案件，尚未報送前，可以上傳附件檔案。 

 人員明細若要批次輸入多人時，請按【批次輸入】鈕 

 列印建議函獎懲令時，若要調整人員的順序，請按【重新排

序】鈕。 

 若要批次刪除某一文稿案件的人員明細資料，請按【批次刪

除】功能，承辦人可人員多選來刪除明細資料。 

 人員明細新增時，若無人員身分證號權限時，可直接輸入該

人員相關資料後按確認新增。 

1-4-1.相關作業說明 



自己作的文稿案件尚未核令前，只能承辦人員及主

管才能查到，若承辦人員有異動時，請機關管理者

至系統管理移轉該獎懲案件至新承辦人員。 

獎懲建議函報送後，承辦人不能再修改該筆案件內

容資料，若要修改該筆案件，請上層機關承辦作退

回。 

獎懲令(稿)核定後，系統將該筆資料轉成【令】，

案件核定後，資料只能檢視不能再異動。 

獎懲案件維護作業，可以[主旨]、[明細事由]關鍵

字內容進行案件查詢作業。 

1-4-2.相關作業說明 



1-4-3.相關作業說明(獎懲令－撤銷獎懲) 

 狀態為核定狀態時，會出
現「撤銷獎懲」的按鍵 

 撤銷時可以只針對某幾個
人員做撤銷動作 

 如果已更新至個人獎懲資
料時，系統會自動把表21
獎懲資料刪除並搬至獎懲
註銷資料檔內 



1-4-4.相關作業說明(獎懲明細資料-匯入CSV) 

 獎懲案件
人員明細
資料可使
用匯入CSV
功能作業。 

 可依填寫
說明，下
載格式檔，
輸入資料
後存檔執
行匯入。 



1-4-5.相關作業說明(一般獎懲－併稿作業) 

 使用者可透過此功能，將多個獎懲案件合併成新獎懲案件。 



2-1.獎懲統計（月報）（年報） 

 獎懲月報表、年報表統計資料 

統計角度，以服務機關或核定機關統計 

統計條件：單位、人員區分、性別 

懲戒處分依官職等區分：雇員、委任、薦任、
簡任 

統計明細點按       查詢資訊 

懲戒處分記過改為記過一次、記過兩次統計 

年報區分上半年(1-6月)及下半年(7-12月)統計 

其它報表：機關年度獎懲敘獎明細表、獎懲統
計表 

            



2-2. 獎懲月報表統計資料維護  

統計的資料來源： 

個人基本資料檔 

表21獎懲資料表 

核定日期的年月 

服務機關:機關內有多少人被獎懲。 

核定機關:機關核定多少獎懲。 



2-3.獎懲月報表重新統計 



3-1.請頒服務獎章 

WebHR 獎懲作業不額外儲存線上請頒服務獎章系

統作業資料，使用者不頇額外維護，且可直接把請

頒服務獎章資料更新至個人基本資料檔表21。 

獎章資料下載更新表21 

獎章資料下載更新表(手動入檔) 

 請頒服務獎章： 
還是維持目前作業方式 
（在線上系統維護） 
*WebHR只是把核頒資料更新回個人
基本資料表21 



3-2.獎章資料下載更新表21 (手動或自動) 



4-1.工具－簽章欄設定 

 提供決行
層次簽章
欄設定。 

 列印令函文稿報表時，簽章欄有三種位置選擇： 

    第一頁上面、第一頁下面及最後一頁下面 



4-2.工具－教示條款附註資料 

*各機關均可自行新增及編修已存在資料 

人員類別有：公務人員(聘用人員) 、教育人員及 約僱人員等  



Q & A 研討 


